
	“安徽省绿色建筑与数字建造工程研究中心”
开放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一、总则 
为贯彻实行“开放、流动、竞争、协作”的运行机制，加强新型绿色土木工程材料、先进土木工程结构体系、BIM技术研发与应用、智能监测与结构优化、力学仿真分析、水资源与水环境等领域的研究开发和成果推广，激励创新，凝聚和培养科技人才，安徽省绿色建筑与数字建造工程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工程中心”）设立开放基金，用以支持绿色高性能混凝土材料研发、新型装配式结构体系研发、工程BIM系统研发及应用技术、智能监测与结构优化技术、智能化给水排水处理技术等方向的前沿课题研究。工程中心定期发布《安徽省绿色建筑与数字建造工程研究中心开放基金申报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明确年度资助重点领域，对符合区域新型城镇化建设需求和行业技术升级方向的研究项目给予重点支持。
二、资助对象 
具有博士学位或具有硕士学位及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国内外科研人员、博士后研究人员，均可在《指南》规定的范围内提出资助申请。
三、开放课题申请 
1. 申请课题须符合《指南》资助范围的研究，学术思想新颖，具有创新性。 
2. 申请课题的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合理、可行。申请人与项目组成员具备实施该课题的研究能力和时间保证，经费预算合理。 
3. 基金项目的研究年限一般为2年，研究工作开始时间为下年度的1月1日。基金项目资助方式原则上为自筹经费。
4. 校外研究人员需与工程中心固定人员合作申请方可受理。
[bookmark: _GoBack]5. 工程中心固定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申请项目时必须符合的条件：申请当年度或上年度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学生第一）且以“工程中心”为第一或第二单位发表的SCI或EI检索的学术期刊论文至少1篇（非预警、非开源期刊）。
6. 正在承担工程中心基金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请工程中心项目，按时结题后可再申请；延期结题的项目负责人结题后2年内不得申请工程中心项目，结题2年后可再申请。 
四、开放课题审批与立项 
[bookmark: OLE_LINK4]1. 工程中心对开放课题进行初审，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予受理申请：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要求；研究内容不符合资助范围；申请人有学术不端行为。 
2. 工程中心以会议或书面通讯评议方式对基金申请项目进行评审，根据择优资助原则批准资助课题。 
3. 工程中心将专家评审结果报送主管部门备案。 
4. 工程中心根据专家评审结果将批准立项的项目通知到申请者及其所在单位。 
五、项目的实施与检查 
[bookmark: OLE_LINK1]1. 工程中心指派专门人员对项目进行管理，基金项目的负责人应按计划开展研究工作。 
2. 研究计划实施中，涉及到预定目标、研究内容、计划实施等的改变、以及提前结题或延长年限等变动，项目负责人须提出报告，经所在单位审查签署意见后，报工程中心审批。 
3. 一般情况下，项目负责人不得代理或更换，遇有特殊情况，所在单位应安排合适代理人，并报工程中心备案。项目负责人工作调动，可依据具体情况选择在原单位或调入单位完成基金项目，但需调入、调离双方及工程中心签署意见，并报主管部门备案。 
4. 工程中心定期对基金项目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5. 基金项目完成后，项目负责人需填写项目结题报告，并向工程中心报送一式三份加盖项目申请人所在单位公章的结题报告及1份结题支撑材料。工程中心组织专家对开放课题完成情况进行评审。
六、 经费使用与管理
自筹经费的使用与管理由课题负责人负责，需严格依照学校财务相关规定审批使用。
七、课题成果管理及评价 
[bookmark: OLE_LINK7]1. 本工程中心开放基金立项的项目，工程中心固定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发表论文时应以本工程中心为第一署名单位，研究成果归本工程中心所有；校外研究人员作为项目负责人发表论文时可以本工程中心为第一署名单位或第二署名单位，研究成果由项目负责人所在单位和本工程中心共享。本工程中心开放基金资助的研究课题结题时，项目负责人所取得的成果应符合以下条件之一：（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学生第一）发表2区及以上（中科院分区）SCI检索的学术期刊论文1篇（非预警期刊）；（2）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学生第一）发表SCI、EI检索的学术期刊论文2篇（非预警期刊）；（3）授权发明专利2件；（4）新增到账经费不低于6万元。同时，学术期刊论文需标注得到“安徽省绿色建筑与数字建造工程研究中心开放基金资助（项目编号：***）”，英文：“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Anhui Green Building and Digital Construction(Grant No.***)”，且应为开放课题承担者与工程中心固定成员联合研究成果，即研究成果的作者列表中必须含有工程中心固定成员。未按规定进行标注的研究成果，不得作为开放基金项目成果用于结题验收。
2. 论文署名单位格式：
工程中心中文名称：安徽省绿色建筑与数字建造工程研究中心，安徽工程大学，安徽芜湖，241000。
工程中心英文名称：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of Anhui Green Building and Digital Construction,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八、附则 
1.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2. 本办法由安徽省绿色建筑与数字建造工程研究中心负责解释。
2025年9月5日




















